2010年静安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实施方案
根据《静安区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指导意见》要求，对今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特招计划：

根据特招校的申报，由区教育局审核，确定今年本区艺术特长生招生计划。

二、实施细则：

1、组织管理：区教育局成立由分管领导负责、有关业务科成员参加的艺术特招领导小组，负责管理特招的计划审核和实施管理。

2、基本程序：公布各校特招计划；学生本人申请报名，初中学校招生由学生原就读小学推荐；特招学校组织特长测试；特招学校确定预录取名单；区教育局审核录取。

（1）公布计划：4月15日前统一公布各特招学校的招生计划。

（2）报名申请：有艺术专项特长的小学毕业生根据特招条件向原就读学校提出报名申请。

（3）学校推荐：报名学生原就读小学负责推荐符合初中特招资格的学生，并填写《初中艺术特招推荐表》（附有关证明材料），加盖学校公章后于5月8日到艺术特招的各初中学校报名。

（4）特长测试：由特招初中学校对推荐材料进行初审后发出测试通知，于5月15日组织特长测试。

（5）审核：由特招学校确定预录取名单于5月27日报区艺术特招领导小组。5月31日区艺术特招领导小组对预录取的学生材料进行审核。

（6）录取：凡符合特招资格的学生，6月3日由特招初中学校统一收取《告知书》。

3、注意事项：

艺术特招工作严格遵守区各项招生工作纪律，恪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进行，环环相扣，有序推进。

备注：小学艺术特招实施细则参照初中，日程安排下附
2010年静安区小学艺术特长生招生日程安排

5月8日        艺术特长生报名及特长测试

5月12日       特招校将艺术类招生名单和表格材料报局体卫艺科

5月20日       艺术特长生报到，学校收取《告知书》

5月27日       特招学校正式录取名单报局体卫艺科。
     静安区教育局

                                      2010年3月23日

2010年静安区初中艺术特招学校

学   校           项     目              招生数

市一中学      书法2人、  器乐3人、      12人

声乐2人、 国画、素描、

创作2人、舞蹈、主持、

戏剧3人                    

民立中学        小荧星                     3人
育才初级        管弦乐                     6人

培明中学        美术                       6人

爱国            军鼓                       5人
市西初级        管乐                      12人
七一         民乐6人、书法4人           10人

静教附校   器乐4人、书画3人、舞蹈3人   10人

2010年静安区小学艺术特招学校

学 校             项     目               招生数

一中心       器乐6人、书画6人            12人

静教附校     器乐3人、声乐2人、          7人

             舞蹈2人            

一附小       小伙伴艺术团 （舞蹈）         20人

    万小         京韵                           4人

*招生数为各校招生计划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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